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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技术导则》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工作概况
（1） 项目来源：北京消防协会
（2） 主要起草单位：建研防火科技有限公司
（3） 参编单位：四川前立应急救援设备有限公司、蓝鲸高领（北京）标准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应急管理大学、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河南省消防协会、天津市消防协会、河北省消防协会、宁夏消防协会、菲沐盛（山西）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北丰邦安防科技有限公司、苏州联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临沂昊泉硅业科技有限公司、小蚂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合创嘉兆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北京利达华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清大东方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科沐霖新材料有限公司、安之堡（河北）科技有限公司、常盾消防科技（浙江）有限公司、葆润智火（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大有中城数字科技（广东）有限公司、观火台（厦门）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梅尔伯格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京智安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安满充安防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台州市振航机电有限公司。
（4） 主要起草人：陈荣恒、赵建荣、沈刚、孙富、钟利智、刘有霞、李玉涛、刘永涛、苗志全、王文龙、王爽、段永辉、吴春荣、商荣华、陈良、李红莲、马森源、谢远华、刘益民、赵祥、刘本少、李增、王程冉、杨征、战天英、姜日新、韩菲、孙金龙、杨赫、林建民、康平、董正满、杨建杰、任缘、王小强、贺伟宏、芮莹、吕红卓、张志昂、宋子墨、刘畅、张鹏云。
（5） 标准名称变更：经立项评估会审核，标准名称由申请立项时《新能源汽车停放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改为《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导则》；经第二次编制组工作会议讨论，因标准内容主要从技术参数角度出发，标准名称又更改为《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技术导则》。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近年来，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态势强劲，保有量呈持续上升趋势。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为302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68.74%。2025年新注册登记的新能源汽车为1293万辆，占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的49.38%，相较于2024年增加168万辆，增幅为14.93%。电动汽车的普及在推动绿色出行、促进能源结构转型的同时，其停放场所的消防安全问题也愈发突出。
（一）必要性
深圳等地已经发布了有关新能源汽车停放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的标准，但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基础设施建设等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地方标准难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部分地区的新能源汽车停放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缺乏有效的规范和指导，存在诸多问题。如一些停车场消防设施配置不足或不符合新能源汽车火灾扑救要求，日常管理混乱，缺乏对新能源汽车停放、充电等环节的有效监管，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等，这些都导致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二）目的及意义
电动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在构造和动力来源上存在显著差异，其电池等核心部件在特定条件下易发生热失控，引发火灾事故。近年来，多地电动汽车停放场所发生火灾的案例屡见不鲜，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同时随着电动汽车保有量的不断上升，其停放场所的消防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亟须制定统一、科学、规范的消防安全管理标准来加以应对。
三、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标准制定原则
1.合规性原则。紧密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9年4月23日修正）》《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2014）、《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北京市消防条例（2025修订）》《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5号）等上位法及相关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确保条款与现有法规体系无冲突，同时，编写格式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相关要求，契合规范要求。
2.实用性原则。标准以降低首都新能源汽车停放场所消防安全风险，合理提升消防安全技术水平，统一灭火应急处置设施配置要求，聚焦热失控处置、充电区域管理等实际痛点，结合车库布局、设备配置等场景，制定具象化操作规范，方便管理方直接应用。
3.科学性原则。以电动汽车火灾案例数据为支撑，融入电池特性研究成果，确保技术指标与防控措施有数据依托。
4.前瞻性原则。兼顾智能监测、换电模式等产业新趋势，预留技术升级接口，避免标准快速滞后。
（2） 标准的特点
此项标准补充了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地方标准相关内容，从新能源汽车停放充电场所的实际特点出发，从分析预警、报警、灭火设施的配置等角度对现有标准进行了补充。同时，在合理合规的前提下，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积极引入安全可靠的新产品、新技术，保证标准的前瞻性和实用性。
（3） 标准主要内容
1.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电动汽车专用停车场、综合停车场配建充电区域、汽车库内充电设施区域及露天充电场站的消防设施配套、设备系统运维及日常防火管理，不适用于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动力电池生产及维修场所、由独立储能设施直接供能的充电场所。
说明：明确不适用于换电站、电池生产及维修、独立储能直供充电场所，因现行国标未对“充电场所边界”做清晰排除，易导致监管错位，本导则聚焦停放+充电场景，避免标准适用混乱。
2.术语定义
因国标无针对电动车火灾的智能防控、隔离处置定义，无法支撑新型设施设计，新增智能消防监控系统、隔离处置单元2个专属术语。
3.基本要求
规定了既有场所加装充电必须先做消防安全评估，电气火灾监测补充了干线+末端双监测的要求，并增加了巡查鼓励使用物联+智能巡检。
说明：现有标准只提“消防设计”，未覆盖存量改造风险，因此要求进行加装设备前必须进行消防安全评估，保证场所安全可靠；现有标准电气监测只规定了总闸监测，因充电回路的末端故障最多，因此要求进行干线+末端双监测，可提前预警；当今智能化巡检设备不断应用于现场，因此鼓励使用此类设备，提升巡检能力和降低人工成本的同时，有助于该类设备的使用。
4.区域布置关键规定
在现行标准规定的基础上，提升了相关技术要求：充电车位净距≥0.5m，设备距外墙/通道≥1.5m，室内通风≥6次/h，排风直通室外，防火单元≤12个充电车位，每组≤3个，组间2.0h隔墙/1.5m间距，露天场地坡度≥3‰。
说明：GB/T 51313-2018规定充电车位净距≥0.3m；设备距外墙≥0.8m；GB 50067-2014规定通风按常规车库设计，无换气次数要求，无防火单元车位数量限制。考虑到电动汽车火灾热释放速率高、易发生多车连续燃烧，因而从物理布局进行提升；在通风环节进行换气次数的要求，以此来高效排出有毒有害气体；增加防火单元的要求，严控火灾规模，防止火势快速蔓延，降低救援难度。
4.监测预警系统要求
标准提出了电池、电气、环境、火点、视频五类监测，实现热失控提前3–5分钟预警；要求每车位配备1支感烟+宜复合、图像、红紫外探测，可燃气体探测强制覆盖氢气、一氧化碳。
说明：现行标准GB 50116-2013规定设感烟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GB/T 50966-2024中无电池热失控监测要求，同时也没有针对氢气、一氧化碳的探测要求。考虑到电池热失控先释放氢气、一氧化碳等可燃有毒气体，同时现场环境特殊，因此需要从“火灾报警”升级为“热失控预警”；为了精准定位起火的车位，要求在每个车位安装1只探测器，以此来提升探测的准确性。
5.灭火设施配置标准
标准中规定按严重危险级配置灭火器：室内≥3L水基型/≥4kg干粉，间距≤9m，室外用推车式且间距≤15m。每车位至少2个喷头，宜增设细水雾。
说明：现行标准GB 50140-2005规定电动汽车停放场所为中危险级，灭火器间距≤15m，考虑到电动汽车停放场所的特殊性以及发生火灾后的载荷极高，因此要求间距按照严重危险级进行布置。动力电池火灾需持续冷却降温，水基型适配性更强，同时对于现场特殊的灭火条件特性，增加简易、快速布置的喷水灭火设施，以此来提升初期灭火与控温能力，适配电池火灾扑救特性，降低复燃风险。
6.隔离处置设施配置
标准提出隔离处置单元的划分，宜增设智能化移车设备、多功能围堰、柔性防火分隔、控火毯等创新装备配置要求。
说明：GB/T 38283-2019仅提出了冷却和疏散，相关标准中没有提出有关隔离处置和智能装备的增设要求，依据行业实践与验证，电池火灾需快速隔离、控火，防止电解液泄漏扩散，因此要求增设相关隔离处置设施，弥补传统消防设施短板，提供快速隔离与专业化处置手段，阻止火势扩大。
7.应急疏散与通风排烟
标准要求应急照明供电≥90min，机械排烟量≥60m³/（h・㎡），风机与风管采用防爆、不燃材料。
说明：现行标准对应急照明的时间规定为≥30min，考虑到地下停车场所的环境复杂性，提升了时间要求，给人员疏散提供了基础保障；同时电动汽车火灾烟气量大、毒性高、含可燃气体，需要提升排烟能力，快速排出有毒烟气，降低爆炸风险。
8.运维管理核心规则
充电供配电独立设置，用阻燃电缆，穿管保护；漏电保护动作电流≤100mA，每月进行试验。日常巡检方面，要求每月巡检、每半年专项检测、每年全面电气评估，建立安全档案。定期维护消防、通风、应急处置设备，确保功能正常。
说明：现行标准GB 50217-2018要求电缆穿管保护，但无独立回路强制要求，DL 5027-2015要求漏电保护每月进行试验，无100mA限值，并且无故障电弧监测要求。考虑到充电设备长期高负荷运行，电气故障概率高，要求设置独立专用回路来避免干扰、便于及时切断；通过对漏电保护提出要求来提升漏电动作的灵敏度，增加对电弧故障的监测，及时发现电气火灾隐患。
四、主要制定进程及预期效果
（一）调研阶段（2025年9月-11月）
蓝鲸高领（北京）标准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组织起草单位对建研防火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草案框架进行梳理，同时对现有相关标准展开分析，并结合标准化对象的实际情况补充了基础内容。11月初，组织蔚来能源等相关应用场景单位开展问卷调查，通过调查明确了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对立项草案进行调整，形成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并正式申报立项。
（二）立项阶段（2025年12月）
12月1日，协会组织召开团标立项评审会，由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陈南教授、原北京市应急局赵英然高工、北京科技大学周亮教授、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侯耀华教授、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郑斌教授组成评审专家组，对团标进行立项评审。经评审，专家组一致同意标准立项，确定标准名称为《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导则》。12月9日，协会正式对外发布《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导则团体标准制定计划》。
（三）起草阶段（2026年1月-5月）
1.2026年1月28日，协会组织全体编制组成员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参会单位21家。会议共处理意见16条，其中采纳14条，未采纳2条；主要内容包括：
（1）消防设施配置讨论。讨论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喷头布置方案，包括上方和下方喷头的优缺点及维护问题。建议在车位上方增设高压细水雾喷头，通过物理隔离防止火势蔓延。提出了移动式喷头设计方案，火灾时喷头从上方释放至下方喷水，避免日常维护问题。
（2）灭火毯与防火分隔装置讨论了灭火毯的尺寸（3米×4米）和材质问题，建议改为“灭火毯”并明确其主要用于隔离周边车辆而非直接灭火。提出了新型防火分隔装置，如移动伸缩防火墙和底部喷淋系统，可在13秒内完成隔离。
（3）火灾监测与报警系统建议采用多信号探测器（烟雾、温度、一氧化碳）提高报警准确性，避免高灵敏单信号探测器的误报问题。可燃气体探测器需定期维护和更换，寿命约两年，否则可能失效。
（4）排烟与应急疏散建议增加排烟量至现有标准的1.5倍，因新能源汽车火灾产生的烟气和毒性物质更多。需补充应急疏散管理内容，包括车辆和人员疏散流程，避免火灾现场混乱。
2.2026年4月15日，协会组织召开全体标准组第成员单位第二次工作会议，参会单位27家。会议处理意见33条，均采纳。主要内容包括：
（1）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选型。否决快速响应喷头：针对“采用快速响应喷头”建议，专家指出电动汽车火灾功率高达6MW，远超汽油车，普通喷头即可满足驱动需求，且GB 50067-2014未强制要求快速响应喷头，强行使用会增加系统投资且无必要。
底部喷淋可行性探讨：针对“车位下方增设喷头”建议，会议认为技术上可行（如从上方降下喷头），但需考虑施工便利性与成本，最终决定在标准中不做强制要求，留待工程应用时选择。
（2）灭火介质与移动设备。新型灭火介质暂缓明确：针对“增设高压细水雾或特定试剂喷淋系统”建议，会议认为目前缺乏统一的官方术语和成熟验证，暂不直接明确具体介质，待提供实验验证资料后再议。
移动灭火装置验证：针对“配备60升推车式水基灭火器”建议，会议认为需进一步评估现场挪动可行性及实际应用效果，要求提供实际应用案例资料。
（3）隔离处置单元定义与规模。单元定义与结构：明确“隔离处置单元”旨在阻止火灾快速扩散，不强制要求具备维护结构，但须具备一定的耐火隔热能力（建议0.5至1.5小时），为消防救援提供时间和空间。
单元规模控制：针对“每组不宜超过12个车位”的表述，建议将“不宜”调整为“不应”，并建议将火灾规模控制在30MW以内（约5-6辆车），以降低火灾风险。
（4） 灭火毯（控火毯）技术应用。应用场景与技术分歧：针对“主动灭火毯”和“自动控火系统”，会议认为需区分开放式与封闭式停车场的应用差异，并考虑非专业人员操作的可行性。
（5） 因标准内容主要从技术参数角度出发，标准名称更改为《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技术导则》团体标准。
（四）征求意见阶段（2026年5-6月）
形成《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技术导则》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6、 标准修订原则和依据，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及强制性国家标准呈“层级衔接、互补适配”关系，严格遵循“不冲突、强衔接、补短板”原则构建内容体系。一是以法律为根本遵循，全面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将法律中“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转化为停放场所产权方、运营方的具体责任，细化火灾预防、应急处置等义务条款，确保法律要求落地见效。二是以强制性国标为核心基础，依托《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2014现有标准，针对电池热失控防控等国标未覆盖的细节补充措施，形成“法律引领、法规适配、国标支撑”的完整衔接体系，在编制中同步合规审查，杜绝冲突。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如出现重大意见分歧，将征求主管部门、行业会员、物业行业管理、停车等行业协会及社会单位的意见，对反映突出和确实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项研究，通过专家评审的方式处理解决。
八、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无知识产权纠纷。
九、实施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本标准的实施将在北京消防协会的指导下，由编制组组成专家团队，在北京市范围内开展2次宣贯培训。
（二）标准发布后将充分利用协会微信公众号、官网等媒体进行重点内容的解读。
（三）标准发布后，北京消防协会作为标准提出和归口单位，将对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收集和整理，适时评估其实际效用。
十、代替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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